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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北京

市预算监督条例》，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发

[1997]13 号）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

若干规定>的实施办法》（京发[1997]6 号）精神，切实规范和

加强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费支出预算管理，建设节约

型机关和节约型城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议费管理的基本原则是：规范、务实、节俭。 

第三条  会议的分类 

一类会议：由市财政专项拨款承担的市党代会、市委全会、

市人代会、市政府会、市政协会、市纪检委全会。 

二类会议：行政事业单位按照有关要求承办的全国性工作

会议、业务培训；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专业工作

会议等。 

三类会议：行政事业单位围绕中心工作任务和业务工作召

开的工作会议和业务会议等。 

第四条  会议的要求 

(一)一类、二类会议，须报经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市纪检委同意。 

三类会议，要使用单位内部的会议室、礼堂等场所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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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单位要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为主；单位内部确实无条

件又确需召开的会议，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在政府采购

会议定点场所召开。 

(二)按照市委、市政府精简会议、压缩会期的精神，可开

可不开的会议一律不开，能够合并召开的会议应当合并召开；

特别是三类会议，单位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严把会议关，减

少会议次数，工作会议和业务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严格

控制各种类型的纪念会、协调会、研讨会、表彰会、庆典活动

等。 

(三)提高会议质量，尽量缩短会期，减少会议期间的一般

性事务活动；不准以开会之名赠送礼品、纪念品、发放洗漱用

品，不准借机大吃大喝、游山玩水，不准组织高消费娱乐活动。

合理安排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严格控制会议的各项开支，制

止奢侈浪费。 

(四)单位内部的培训应从部门预算公用经费“培训费”中

安排，会议经费列入部门预算管理。  

第五条  会议的报批 

召开一类、二类会议，需按隶属关系，先将会议内容、规

模、会期和按标准测算的经费预算报经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市纪检委批准后方可召开；全市性各类表彰会还需先

报经市人事局同意；确需在政府采购会议定点场所召开的会

议，要严格按照北京市财政局项目支出预算管理的有关要求申

报会议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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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会议类预算申报、审核程序 

会议类预算纳入年度部门预算。按照《北京市市级项目支

出预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报预算，应填列会议内容、规

模、会期和按标准测算的经费预算数，其中召开一类、二类会

议，还需附有相关材料依据送北京市财政局。 

第七条  会议费的分类、限额标准及掌握的原则 

(一)会议费包括直接会议费用和间接会议费用。会场使用

费(含会标制作费)、会议餐费和住宿费为直接会议费用；会议

资料费、劳务费、交通费、专用设备租赁费等为间接会议费用。 

(二)直接会议费用限额标准 

1、召开含三餐及住宿的会议，根据会议规模和要求的不

同,以及选择定点会议场所不同,会议费人均限额标准分为 230

元、255 元、280 元三个档次。（具体标准详见附表，会议定点

单位执行的标准以政府采购招投标结果为准。） 

2、召开不住宿会议，会议费人均限额标准为上述限额标

准的 50%。 

(三) 间接会议费用开支应掌握的原则 

1、会议类间接会议费用:会议资料的印刷数量要根据参会

人员数量合理印制，印刷材料本着厉行节约、实用的原则，一

般情况下应单色、简装，不得豪华、精装印刷。在市内召开的

会议，一律轻车简从，原则上不安排交通费。 

2、培训类间接会议费用:按照会议类间接费用标准外，聘

请专家、教授进行培训的劳务费和专用设备租赁费要务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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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第八条  会议费的结算 

会议费的结算纳入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按照《北京市

市级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

的有关要求和程序填报相关资料，送北京市财政局审核。 

直接会议费用采取国库直接支付方式；间接会议费用采取

授权支付方式。 

只使用会场的会议可不在政府采购定点会议场所召开，并

采取授权支付方式。会场使用费用要从实际出发，注意降低会

议规格，本着实事求是、厉行节约的原则合理开支。 

第九条  对参加本单位以外组织的会议、培训需交纳费用

的，会议经费预算的申报和结算可不执行本办法限额标准。 

第十条  财政、审计、监察部门要对会议费的执行情况进

行抽查。对会议主办单位、会议定点场所出现的违纪现象进行

提醒、纠正，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虚报、冒领会议费等

违规行为，将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1月 1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

前公布的文件中有关会议费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

法规定为准。 

附：《会议费限额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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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会议费限额标准表 

 

按参加会议人员每人每天含三餐及住宿计算： 

四环路以外、三星级以下(不含三星级)会期一天以上 230

元/人.天。 

四环路以内、三星级以下(不含三星级)会期一天以上 255

元/人.天。 

四环路以外、三星级以上(含三星级)会期一天以上 255 元

/人.天。 

四环路以内、三星级以上(含三星级)会期一天以上 280 元

/人.天。 

 


